[bookmark: _Toc213852623]第六章  服务需求书
（商务要求部分）
1、项目概述：为保障公司员工餐饮质量及食品安全，满足日常运营需求，现公开招标2026-2028年度食材配送服务供应商。服务内容涵盖公司基地食堂所需的全品类食材（包括但不限于生鲜、肉类、蔬菜、水果、粮油、干货等），要求供应商提供稳定、高效、安全的配送服务，并具备灵活应对突发需求的能力，为招标人提供优质的服务。
2、服务期限：本项目实际采购控制价为450万元/年，服务期三年，合同一年一签，合同期满后，公司根据供应商的履约及考核情况决定是否与其续签，最多续签两次，续签累计最长不超过24个月，续期的实质内容不得改变。实际结算以每月的采购需求为准，实报实销。
3、服务地点：公司培训基地食堂（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宝石路培训基地）。
[bookmark: _Toc456768751]4、付款方法和条件：按月支付，每月10日为上月配送费结算日，以中农数据(深圳)上月5日、15 日、25 日三天平均价(粗加工后的价格(即精品价))为基准价乘以中标价(即中标折扣率报价)为当月供货的结算单价，以每月实际配送数量实报实销。采购人付款前，中标人应当提供等额正规发票和经采购人确认的合同履行的相关文件资料向采购人请付款;采购人收齐资料核对无误后，按规定程序向财务部门申请办理核拨，具体到账时间以实际到账时间为准;如未能及时拨付到账，中标人不得以此为由而不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也不得因此追究采购人迟延付款的违约责任。
5、报价要求：
1.所有货物的报价包括供应产品和产品运输到使用单位的服务费、检测费、人工费、管理费、税金等一切可能发生的费用。以上报价以人民币为报价和结算单位，须开具国家正规发票。
2.本项目投标报价以折扣率报价。原材料产品投标报价以市场价报出折扣率（0＜折扣率≤1），结算时价格=基准价×折扣率。
3.以中农数据(深圳)普通价上月5日、15日、25日三天平均价（粗加工后的价格（即精品价））为基准价乘以中标价(即中标折扣率报价)为当月供货的结算价格，价格确定后当月不做调整。中农数据(深圳)无价格商品，招标人每季度列出具体产品清单及规格，由招标人组织调研小组按每季度进行市场调查以市场批发价价作为定价原则。
4.价格表每月确认一次，中标人按照市场价报给采购方，采购方按照市场物价情况签字确认。如遇台风、暴雨等不可预见的原因造成的个别品种及价格需临时做调整的，中标人应事先通知采购人，在采购人确认后方可调整。
5.中标人必须在合同签订前帮助采购人开通中农数据网会员，履约期间会员费用由中标人支付，并交由采购人使用。
6、结算方式：
按月支付，每月10日为上月配送费结算日，以中农数据(深圳)普通价上月5日、15日、25日三天平均价（粗加工后的价格（即精品价））为基准价乘以中标价(即中标折扣率报价)为当月供货的结算单价，以每月实际配送数量实报实销。采购人付款前，中标人应当提供等额正规发票和经采购人确认的合同履行的相关文件资料向采购人申请付款；采购人收齐资料核对无误后，按规定程序向财务部门申请办理核拨，具体到账时间以实际到账时间为准；如未能及时拨付到账，中标人不得以此为由而不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也不得因此追究采购人迟延付款的违约责任。
中农数据(深圳)无价格商品，招标人每季度列出具体产品清单及规格，由采购人组织调研小组按每季度进行市场调查以市场批发价价作为定价原则。
7、责任界定：
1.中标人配送的食品必须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食品安全标准，如果中标人所供货的食品造成采购人就餐人员食物中毒的，经卫生防疫部门鉴定，属于中标人责任，中标人必须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并作出全部的经济赔偿，采购人可申请解除合同。 
2.要求在卫生监督部门无食品卫生事故记录，一经查实发生过食品卫生事故记录，采购方有权解除合同。 
3.此招标项目中标后不得转包或分包，一经发现，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
4.要求所送蔬菜类、鲜肉类、水产类等必须保鲜运送。 
5.合同签订的价格按照每项物资的基准价（中农数据网每月5、15、25号公布的粗加工后的价格（即精品价）取平均值）×折扣率来签订。
8、违约情况：
1.如中标人未按照投标文件中承诺的时间交货或提供服务，中标人应承担延期交货和延期服务的违约责任，并赔偿采购人因此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
2.中标人所交产品技术等方面不能实质性满足招标文件要约的，采购人有权拒绝收货，中标人向采购人偿付项目采购金额千分之十的违约金；造成严重后果的，根据采购单位相关规定对中标人进行处罚。
3.中标人不能交付产品的，中标人向采购人偿付项目采购金额千分之十的违约金；造成严重后果的，根据采购单位相关规定对中标人进行处罚。
9、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1.配送运输中出现车辆、人身安全事故，中标人独立承担一切刑事、民事责任，与采购人无关。
2.合同服务期限内，中标人应根据采购人需要安排指定数量的专职配送员驻点采购人食堂，专职配送员须持有健康证上岗。
3.中标人应加强送货人员的管理，提高服务水平，如因中标人送货人员为主要原因，与采购人工作人员或其他供应商工作人员产生争吵、斗殴，中标人负责由此造成对方人员的人身伤害、误工及精神损失等赔偿，涉事人员一并移交执法部门，并消除上述事件给采购人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同时，本合同自动终止。
4.中标人须根据采购人要求落实相关扶贫文件精神。

（技术要求部分）
1、服务范围与内容：
（一）食材品类
1.生鲜类：肉类（猪、牛、羊、禽类）、水产（鱼、虾、贝类）、蛋类、乳制品等；
2.蔬菜类：叶菜、根茎类、菌菇类、豆制品等；
3.水果类：当季时令水果；
4.粮油干货：大米、面粉、食用油、调味料、干货（木耳、香菇等）；
5.其他：冷冻食品、半成品食材。
（二）配送地点
公司培训基地食堂（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宝石路培训基地）。
（三）服务内容
日常配送：每日上午6点配送至指定地点；
临时加单：支持24小时内紧急订单响应；
退换货服务：对质量问题食材提供无条件退换；
配送地点：宝安区宝石路培训基地食堂；
配送金额：年度配送金额约450万元（年度配送金额仅供投标人参考，本次招标项目的实际配送金额根据采购人实际需求进行调整，最终以每月的采购需求，按照实际发生金额实报实销）。
2、技术标准、工作质量要求
（一）技术标准
1.所有送货产品三证齐全：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产品检验报告。所提供的肉类、蔬菜瓜果、粮油等食品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动物检疫法》《国家食品卫生标准》和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标准等相关规定。所供蔬菜必须保证较好的色泽及新鲜度；所供鲜肉必须保证经过肉检（检疫）的当日屠宰的新鲜肉，并使用专门的容器盛装，搬运时不得触地不得用脚踩；所供冷冻类和干货类商品应保持较好的外观，达到相应的等级，且在保质期内；所供水产品必须保证其新鲜度。供应粮油米面需满足产品质量安全、产品标准。
2.中标供应商应该按照采购单位的要求，建立完整的各类物品追踪溯源体系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需建立专门台账，按深圳市食品进货索证和台账登记要求，按格式如实记录配送给采购单位的各类物品，留存相关检验合格证明、资质证明、营业执照等有效资料，并可追踪溯源，采购单位有权不定期检查。 
3.投标人须承诺中标后，定期提供由具备CMA 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以下食材的检测报告（检测报告须印有CMA 标志，每份报告的检测项目均应包含但不限于以下的检测内容）：
（1）大米类：
检测项目包含但不限于：总汞、无机砷、铅、铬、镉、赭曲霉毒素 A 、黄曲霉毒素 B1 、苯并 [a] 芘、稻瘟灵、甲基嘧啶磷；
（2） 肉类：
    检测项目包含但不限于：五氯酚酸钠、磺胺二甲嘧啶、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和环丙沙星之和计）、替米考星、氧氟沙星、挥发性盐基氮、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沙丁胺醇、地塞米松、甲硝唑、利巴韦林；
（3） 禽类：
    检测项目包含但不限于：五氯酚酸钠、磺胺二甲嘧啶、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和环丙沙星之和计）、替米考星、氧氟沙星、甲氧苄啶、呋喃唑酮代谢物、呋喃它酮代谢物、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沙丁胺醇；
（4） 水产品类：
    检测项目包含但不限于：挥发性盐基氮、铅、镉、无机砷、孔雀石绿（以孔雀石绿和隐色孔雀石绿之和计）、氧氟沙星、呋喃唑酮代谢物、呋喃它酮代谢物、呋喃西林代谢物、呋喃妥因代谢物、五氯酚酸钠（以五氯酚计）；
（5） 蛋类：
    检测项目包含但不限于：铅、五氯硝基苯、狄氏剂、六六六、滴滴涕、四环素、土霉素、金霉素、硫丹；
（6） 蔬菜类：
    检测项目包含但不限于：敌敌畏、倍硫磷、滴滴涕、六六六、铅、镉、总砷、总汞、甲胺磷、氧乐果、克百威、水胺硫磷、阿维菌素。
（二）工作质量
1.数量要求：
中标人和采购人工作人员在食品数量验收方面必须严格要求，不得弄虚作假，必须保证配送食材斤两的准确性，以采购人的验收数量为准，供货方每次随货送上一式两份的送货清单，供双方验货后签字确认，双方各持一份，作为送、收货的凭证。
2.送货要求：
（1）采购人于每日17:00前提交次日的申购订单。
（2）一般为当地上午6:00前将采购所订的货物送至采购人指定地点。如使用方验收不满意，中标人必须于1小时内重新送货上门。中标人如送货迟到超过30分钟以上达到三次的，采购人可申请解除其供货合同。
（3）对于采购人临时有培训任务或临时增加员工用餐时，中标人需在约定时间内将货物送到采购人的指定地点，派专人负责跟踪服务，保证用餐正常。
（4）在配送过程中产生的垃圾等废弃物中标人必须及时打扫干净，并保持配送现场的秩序和卫生。
（5）中标人所提供的食品原材料，如果存在以次充好，掺假掺杂，冒牌食品，腐败变质，霉变生虫，混有异物，感官性状异常等问题，中标人无条件包退包换。因不合格产品造成采购人原料不足影响到正常运作，每月出现三次上述问题（含三次，采购人提供证据即可），合同自动终止。
3.人员要求
中标人需为服务食堂配备至少1名专职配送人员和1名专职装卸工作人员。专职配送人员主要配合饭堂做好配送食材的粗加工工作。
4.设备要求
中标人需为服务食堂提供不低于2台的冷藏车辆，满足采购人订货和补货的配送要求。
5.考核办法/验收方式
A.考核小组的设置
采购方设立单位食堂物资配送供应商考核评价小组，具体负责供应商的考核评价工作。
组长：采购方主要负责人（或负责人）
组员：采购方食堂管理工作人员2名、厨师代表1名、食堂仓库管理人员1名。
职责：
（1）监督供应商的物资配送行为；
（2）建立供应商考评档案台账；
（3）负责审核、商定供应商考核年度（合同期）考核结果。
B.考核内容及评分细则
考核内容及评分细则按下表执行：
优：96-100，良：91-95，中：86-90，差：85（含）以下；
考核内容及评分细则
	序号
	类别
	内容
	评分细则
	分值
	得分

	1
	价格方面
	价格执行情况
	是否建立完善的报价机制，依以中农数据（深圳）普通价上月5日、15日、25日三天平均价为基准价乘以投标报价（即上浮系数）为当月供货的结算价格，价格确定后当月不做调整（若由于不可抗力或自然灾害或其他原因导致的原材料价格上涨情况，视具体原因酌情处理）。是否存在临时补货物品价格虚高的情况；是否存在对账单价格乱报、错报等的情况；是否存在月度结算对账不及时情况。每发现1次，扣1分，累计最高扣分5分。
	5
	

	2
	质量方面
	物品质量
	配送物品是否存在霉烂、变质、过期、破损等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情况；是否存在以次充好达不到采购方要求的情况。每发现1次扣3分，累计每月最高扣分15分。
	15
	

	
	
	食品检测
	采购方对配送物品进行食品安全检测，每发现1项不合格的，直接扣10分。
	10
	

	
	
	索证制度
	是否建立相应的追踪溯源体系，专门台账档案；是否有清晰的货物来源或产地；是否及时提供相关的票、据、证等材料。每发现1次扣2分，累计每月最高扣分5分。
	5
	

	3
	数量方面
	物品数量
	是否存在缺斤少两的情况；是否按照采购方订单品种和数量进行配送物品。与订单数量相差10%，扣2分；相差20%，扣5分；相差30%，扣10分；与订单品种每相差1个，扣1分；累计每月最高扣分10分。
	10
	

	4
	时间方面
	配送及时性
	迟于合同规定时间配送的，每迟到10分钟扣2分，累计每月最高扣分10分。
	10
	

	
	
	应急响应时间
	是否按照采购方的要求，以最快的速度，按照招标时的承诺进行应急处理。发现1次扣3分，累计每月最高扣分10分。
	10
	

	5
	卫生方面
	配送人员
	是否有健康证，是否统一穿工服，是否存在盗取货物等情况，每发现1次扣2分，累计每月最高扣分5分。
	5
	

	
	
	初加工
	是否有健康证，是否严格按照《国家食品卫生标准》和《食品卫生法》等相关规定，对食品进行卫生安全初加工；是否初加工完成后将加工场所垃圾清理干净。每发现1次扣2分，累计每月最高扣分10分。
	10
	

	6
	态度方面
	服务态度
	供应商服务态度是否良好。每接到1次有效投诉扣5分，累计每月最高扣分10分。
	10
	

	
	
	反馈整改情况
	是否对采购方的反馈意见进行认真及时地整改，每发现1次扣5分，累计每月最高扣分10分。
	10
	

	总分
	
	100
	


备注：
招标人每月末对中标人配送服务进行考核评分，总分100分；总分低于90分（不含90分）的，进行扣减当月配送费，即：
90分（不含90分）-85分（含85分）的2000元/次；
85分（不含85分）-80分（含80分）的3000元/次；
80分（不含80分）-75分（含75分）的4000元/次；
75分（不含75分）-70分（含70分）的5000元/次；
70分（不含70分）-65分（含65分）的6000元/次；
65分（不含65分）-60分（含60分）的7000元/次；
60分（不含60分）以下的10000元/次，并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出现2次考评60分（不含60分）以下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
因中标人责任导致出现食品安全事故的，中标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且招标人有权解除合同。
C.验收方式：
中标人保证供应的货品均为正规生产的新鲜（冰鲜除外）检验合格、无毒、无辐射、无侵权货品，符合国家有关卫生、质量、包装和保质标准，要提供在保质期限内的货品，且所提供的货物剩余的保质期限不得少于标注有效期的80%。
符合安全法要求的质量要求及农药残留不超过国家限量标准。采购人或食品安全等相关部门不定期抽检，如含量超标要求中标人无条件退货或换货，出现1次含量超标情况的，扣除中标人人民币2000元货款，款项由供货结算款内扣除。出现3次以上含量超标情况的，采购人有权单方终止合同。
（1）由采购人指定人员与中标人共同对货物进行过秤、验收，在确认品种、数量、质量等无误后将原料入库。采购人收货质量标准如下：
a.叶菜：干净、新鲜、无异味、无烂枝叶、无黄枝叶，表面不能有化肥；
b.瓜菜：无冰水、无泥、无破损；
c.豆腐：无冰水、无异味、无破损；
d.蛋类：新鲜、蛋黄完整、非人造；
e.新鲜肉类、禽类颜色淡、色泽均匀、观之紧致无注水、触感有弹性、闻之无异味，须为当日宰杀，具有检疫、检验的印章；
f.米面及包装好的食材，应无破损具备正规的包装、生产厂家、生产日期、所有包装重量要清楚。
（2）供货数量以双方过秤为准，不符合标准的食材及时回收并以原始采购清单为准在1小时内重新交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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